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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三方资助会对东道国公共利益、经济利益和公正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基于东道国利益，如何对第三方

资助信息进行有效披露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但通过对现有国际投资仲裁规则的考察发现，第三方资助信

息披露的具体规则总体呈现出模糊甚至空白的特征。资助者与投资者关系的披露程度、资助者与仲裁员

是否具有潜在的利益关联及仲裁费用如何分配等系列尚未明确因素，促使投资者利用规制空白对东道国

频繁提起仲裁，不可避免地对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与东道国利益造成严重影响。为了保证投资仲裁程序在

第三方资助的参与下保持高效运行，应当明确投资者承担强制披露义务及有关披露的具体事项，健全仲

裁费用制度，强化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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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rd-party funding will adversely affect the public interests, economic interests and just interests 
of the host country. Based on the interests of the host country, how to effectively disclose the 
third-party funding information is an urgent problem. However,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rules, it is found that the specific rules of third-party 
funde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re generally vague or even blank. A series of unclear factors, such 
as the degree of disclos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nders and investors, whether there is a 
potential interest relationship between funders and arbitrators, and how to allocate arbitration 
fees, have prompted investors to take advantage of regulatory gaps to frequently file arbitration 
against the host country, which inevitably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procedure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host countr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fficient opera-
tion of th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procedure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third party, it is neces-
sary to clarify the compulsory disclosure obligations of investors and the specific matters related 
to disclosure, improve the arbitration fee system, and strengthen the arbitrator’s awareness of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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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因国际投资仲裁的保密性和第三方资助协议的保密条款，目前尚无权威的关于第三方资助投资仲裁

案件数量的统计数据，但可以确定的是，资助者参与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数量的比重呈显著增长趋势。第

三方资助 1 是指不属于争议当事人的第三方，以某种方式资助争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对当事人具有有

效性影响，与结果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第三方资助起源于中世纪英国国内诉讼，最初

被引入至国际仲裁时，率先被适用于国际投资案件中，随后也出现在国际商事仲裁中[1]。近几年，国际

上的大型风险投资公司为拓宽新市场逐渐加大国际仲裁中第三方资助的投资金额，第三方资助业务蓬勃

发展使得国际投资仲裁中第三方资助信息披露问题变得颇为火热。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为本没有充

足资金储备的投资者搭建阶梯，以便其获得接近正义的机会，但也对投资东道国的公共利益、经济利益

及公正利益的产生了强烈冲击。在仲裁实践中，条约对投资者利益的偏向已得到广泛共识，第三方资助

业务的兴起对东道国权益的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克服伴随第三方资助而来的消极影响，有必要对其

进行披露。本文研究讨论的是基于双边投资条约所提起的国际投资仲裁，拟从保护东道国的利益出发，时

刻警惕外国投资者搭乘第三方资助的快车向中国政府提出不合理诉求，分析国际投资仲裁中因第三方资助

的介入，而诱发对东道国的公共利益、经济利益、程序公正三个方面的不利影响，批判性的继承现有的涉

及披露义务规则的内容与不足的，对构建第三方资助投资仲裁下披露规则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Open Access

 

 

1为避免与一般国际投资仲裁中单独提起投资仲裁请求的投资者相混淆，本文统一将提供资助的第三方称为“资助者”，将受资助

的国际投资仲裁申请方称为“投资者”。第三方资助者除了第三方资助机构外还可能包括保险公司、投资银行等，这里统称为资

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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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投资仲裁第三方资助损害东道国利益 

国际投资仲裁的核心在于调整东道国政府与投资者的关系，主权国家与他国国民间的关系[2]。目前，

国际投资仲裁领域对第三方资助信息披露的规制因缺乏统一规定而仍处于探索阶段。第三方资助介入对

东道国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公共利益、经济利益、程序公正三个方面。 

2.1. 损害东道国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政治学、法学与经济学理论概念的重要部分，但对其核心内容尚未达成一致。耶林认为利

益可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庞德以该分类为基础，进一步指出公共利益是个人提出的或从

有组织的政治生活的立场、以该组织的名义，即国家，提出的请求、需求和要求。社会利益是站在社会生

活的立场提出、从文明社会生活的角度看待的更广泛的，事关社会维持、社会活动和社会功能的请求[3]。
在我国法律语境中，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常常不加区分，混合使用。笔者使用北大法宝检索发现，我

国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中使用“公共利益”概念的共有 3092 篇，其中，引用“社会公共

利益”概念的共 1697 篇。2只有在辨别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才能理解投资者与东道

国、权利与权力间对峙的实质。即国家或政府是代表社会利益行使公权力，并非社会利益本身，以社会利

益为出发点，以公共利益为最终关怀，在权利行使的过程中不能偏离维护社会利益的主航道。因此，鉴于

我国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常将“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混用，没有清晰准确地对这一抽象法律概念

进行界定，本节所讨论的“公共利益”是指庞德利益体系中的公共利益而非社会公共利益。 
东道国对外资征收等措施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积极表现，公共利益的积极表现在于通过限制投资者私

人利益以实现东道国公共利益；不得损害东道国环境等措施是公共利益的消极表现，公共利益的消极表

现在于阻止投资者私人利益的实现以防止东道国的环境公共利益受损害。国际投资仲裁相比国际民商事

仲裁，前者的设立正是为化解投资者–东道国的投资争端，争端包含与东道国公共利益有关的征收国有

化、环境规制措施、歧视性待遇等问题，资助方往往不会将东道国的公共利益纳入考量范围。同时，东

道国作为争端的当事方参与国际投资仲裁的初衷是希望双方友好解决争端，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不断吸收外国优质资本。相较于国际民商事仲裁，国际投资仲裁更具有补偿性而非赔偿性，是东道国对

因其行为而遭受损害的投资者的补偿。第三方资助对投资者单方的资助加之资助给投资仲裁带来的“商

业化”色彩，对保护东道国公共利益造成了阻碍。因此，国际投资仲裁领域的第三方资助信息披露相比

于国际民商事仲裁领域兼具者维护东道国利益的重要功能。在权衡、评判其他主张或需求时，通过利益

衡量进行价值判断是常采取的方式[4]，尽可能保护所有利益而尽可能少地损害利益全体，或尽可能少地

损害整个利益体系的完整。在第三方资助语境下，即使资助者与投资者订有保密条款，公共利益也应高

于资助方与被资助方的个人利益，即应突破仲裁信息的保密性[5]。 

2.2. 损害东道国经济利益 

2.2.1. 索赔额膨胀 
除此之外，东道国更应警惕的是投资者联合资助者提出巨额索赔。国际投资案件数量上升，标的额

巨大[6]，催生了第三方资助。当投资者面临投资成本高、胜诉风险小等因素不敢提起仲裁时，资助者携

资金介入很大程度上为面临巨额仲裁费用的投资者减轻了负担，根据有利的裁决结果获得相应赔偿，资

助者与投资者按照约定比例受偿[7]。由于资助者，使得国际条约仲裁呈现商品化的趋势，第三方可对仲

裁请求进行价值评估，对可向东道国提起巨额赔偿的仲裁进行资助，从而壮大成一项产业[8]。资助者与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 8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 81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第 1 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 9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 3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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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所代表的利益不一致，资助者谋求投资利益的最大化，投资者追求争端解决的最便利化，因此，

当仲裁双方就争端的解决达成非金钱赔偿和解方案时，资助者与投资者因所代表利益不同，和解方案无

法体现投资者的利益。在 Vattenfall v. Germany 案 3中，瑞典投资者和德国政府就环保政策变更引起的投

资争端达成和解，德国政府无需向投资者支付的巨额赔偿。在资助者参与的场合，资助者必然倾向于金

钱赔偿，而投资者为获得资助者的资助，有可能会放弃和解。 

2.2.2. 小额“集体诉请”高涨 
第三方资助的运行机制就是向仲裁当事方提供资金支持以换取一定比例的胜诉收益，但由于国际投

资中小额投资仲裁案件经济回报少，无法满足资助者投资成本和利润，一般无法得到资助者资助。然而，

伴随着第三方资助制度的不断成熟与发展，有价值的小额仲裁案件被资助者注意。资助者发现，可以借

小额仲裁案件打通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市场。除巨额索赔的形式外，也不能排除将多个小额仲裁案

件“打包捆绑”用以资助“集体诉请”的可能性。集体诉请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仲裁申请人作为代表，

为拥护集体成员的共同利益，通过同一仲裁程序对同一被申请人提起仲裁[9]。例如，在澳大利亚的 Fostif
案件中，接受第三方资助的原告是一批烟草零售商，他们希望通过诉讼以达到免缴批发商所收取的经营

费的目的，但第三方资助公司为了获取更多收益，不顾投资者的诉求，联络召集更多的零售商参与集体

诉讼，壮大投资者队伍，满足自身获益需求。集体诉请的仲裁形式在民商事仲裁领域并不常见，但在投

资仲裁领域却相反。集体诉请已存在于 ICSID 中，目前 ICSID 的 909 起投资仲裁(614 起已结案件)中，有

94 起案件(46 起已结案件)是由“…and others”作为仲裁申请人提起，可见其规模。4但国际投资领域尚

无有关集体诉请的法律依据。 

2.2.3. 滥诉风险增加 
集体诉请的共同申请人之间无论是基于同一法律关联关系还是基于相同国籍亦或是共同受到东道国

的侵害，都不妨碍资助方参与。多个小额投资仲裁的索赔金额足以保证投资回报的情况下，第三方资助

一旦形成规模体系，涌入国际投资仲裁的浪潮中，除增加东道国应诉压力外，还会使东道国被动地陷入

仲裁程序中，付出大量时间和金钱。长期以来，资助者的介入使仲裁沦为谋取私利的商业化工具。在资

助方没有介入时，投资者提交仲裁申请前会对仲裁费用、索赔数额等方面综合评估，判断胜诉可能性及

付出多寡。资助者介入后，投资成本高产生的屏障失灵[10]，过去因经济回报不高、胜诉率低而被阻隔在

仲裁之外的案件会陆续进入国际投资仲裁领域。胜诉率低并不必然伴随经济回报少，经济回报少并不代

表无价值。第三方资助本身具有的投机性决定了它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案件。 

2.3. 损害东道国公正利益 

2.3.1. 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受到质疑 
确保仲裁员的独立与公正是维护程序正当、保障裁决结果高认可度与强执行力的基本前提，国际投

资仲裁实践依旧遵循此前提。国际投资仲裁中，资助者与仲裁员之间关系密切的概率比其他仲裁领域更

高[11]，仲裁员与律师重合的概率也更高，这种多重身份关系和经济关系产生的利益关联打破了仲裁员身

份独立性的要求，可能造成资助者与仲裁员构陷东道国的不良态势。虽然资助者无法直接选定仲裁员，

但其可影响投资者选定特定仲裁员或通过特定首席仲裁员的指定，选定与自己有联系的仲裁员的方式，

谋取与特定仲裁员的联系。由于目前没有规定第三方资助强制披露义务，对于东道国来说，披露与否、

披露的内容、披露的程度都是不可控的。第三方资助信息披露对保护东道国公正利益，消除资助者优势

 

 

3Vattenfall Europe Generation AG v.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CSID Case No. AＲB/09/6. 
4数据来源：https://icsid.worldbank.org/cases/case-database，截止至 2022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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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是必要的，才能保证仲裁程序的高效和公正。 

2.3.2. 仲裁的透明度受到侵蚀 
仲裁相比于诉讼，具有更高要求的保密性。仲裁的保密性要求具体包括审判全程保密进行、涉案资

料及数据保密等全程保密[12]。当仲裁案件触及东道国公共利益时，将对仲裁保密性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

公开是程序公正的一种途径，存在第三方资助的案件中，若投资者与资助者在资助协议中约定了投资者

的保密义务，这种保密义务是否具有高于程序公开的必要性。在仲裁案件触及一国公共利益时，为保障

社会公众，尤其是东道国人民对仲裁案件的知情权，仲裁的保密性属性应作出让步[13]。大多数国际投资

仲裁纠纷涉及一国的公共措施或政策性改革措施，与该国的基础产业有关，高昂的仲裁费用和标的额伴

随着仲裁结果的产生最终由全体纳税人承担，这使得裁决结果与社会公众存在普遍利益关系。当一方当

事人是国家且案涉公共利益时，第三方资助协议的保密性应当被削弱，东道国公共利益应先于资助者与

投资者的利益得到实现，这种对资助协议保密性保护力的打破是国际投资仲裁第三方资助信息披露制度

得以维系的重要前提条件。 

3. 仲裁第三方资助信息强制披露义务以保护东道国公共利益 

在仲裁实践中，投资者不可避免地会将资助关系的存在与仲裁庭作出对其不利裁决结果二者相联系，

得出资助关系的存在会导致不利裁决结果作出的结论，故资助协议通常会订立保密条款[14]，约定资助者

不得将受资助事项进行公开。基于国际投资仲裁触及东道国公共利益的考量，国际投资仲裁应当对第三

方资助信息的披露设立强制性义务，即一旦有第三方资助介入国际投资仲裁，投资者即有义务对相关信

息进行披露。近年来，一些国际仲裁规则和区域经贸协定中也明确要求投资者进行披露，例如中国香港

《仲裁条例》、新加坡《2015年法律职业行为规则》以及CET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综合性经济贸易协议》)投资章节规定的第三方资助信息的强制披露义务。5对于强制披露的具体内容，

应当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3.1. 披露时间 

对于东道国而言，强制披露的时间越早越好。如果在后续阶段才进行披露，可能造成仲裁庭成员的

改变、仲裁裁决的时间增加甚至导致裁决的无效，影响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披露的时间以仲裁程序的开

始为节点，在仲裁开始前订立的资助合同，要求投资者在程序开始时进行披露；在仲裁程序开始后订立

的资助合同，新加坡《2015 年法律职业行为规则》规定受资助人应在可行范围内尽快、毫不迟疑地公布 6。

但此条规定为使仲裁庭在判断披露时间问题上较为灵活，在实际适用方面存在一定难度。中国香港《仲

裁条例》规定受资助人应在资助合同订立后 15 日内进行披露 7，这一规定在实践中更具指引性，15 天的

时间为披露人留出足够的时间进行披露前的准备工作，也为仲裁庭判断披露人是否有效履行披露义务作

出了具体规定。 

3.2. 披露范围 

讨论关于第三方资助信息的披露范围问题实际上是信息披露至何种程度。在仲裁实践中，信息披露

范围还未达成一致。有的学者认为，投资者仅需要披露存在第三方资助的事实及资助者名称、地址等基

本的身份信息。例如，在 2022 年 3 月通过的《ICSID 仲裁规则》第 14 条规定，当事方有义务披露其通

过直接或间接方式获得资助的非当事方的名称及地址。而有的学者则认为，考虑到国际投资仲裁自身的

 

 

5香港《仲裁条例》第 98U (1)条；新加坡《2015 年法律职业行为规则》第 49A (1)条；CETA Article 8.26.1。 
6新加坡《2015 年法律职业行为规则》第 49A (2) (b)条。 
7香港《仲裁条例》第 98U (2) (b)条。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3166


唐艳琴，郑田谊 
 

 

DOI: 10.12677/ojls.2023.113166 1169 法学 
 

独特属性，披露应当优先于资助协议中的保密条款，投资者应当就资助协议的部分甚至全部内容展开披

露。例如，根据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er，以下简称 HKIAC)《机构

仲裁规则》的规定，受资助方有义务对资助协议后续变化信息进行披露。因此，在具体的制度中，应当

规定投资者对第三方资助的存在及基本信息负有强制披露的义务，而对于投资协议的具体内容，应当赋

予仲裁庭根据案件实际情况自主裁量是否披露，以及披露至何种程度的权利。 

3.3. 披露对象 

在明确了投资者的强制披露义务及具体内容后，我们应当思考投资者应当向谁履行资助义务，即披

露对象的问题。可参考区域立法中，中国香港《仲裁条例》和新加坡《2015 年法律职业行为规则》的规

定，8披露对象应当包括仲裁机构、仲裁庭及案件当事人。国际投资仲裁与国际商事仲裁不同，投资仲裁

的东道国背后往往是全体社会公民，裁决结果涉及纳税人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社会公众就

是仲裁的利益相关人，那么第三方资助信息的披露是否应当向社会公开。根据《透明度规则》的规定 9，

国际投资仲裁应当向公众公开公布案件的相关信息。此时的案件相关信息不应当包括第三方资助信息。

披露第三方资助信息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仲裁程序的公正、防止相关当事方利益冲突及仲裁费用合理分配

问题，仅对仲裁庭以及案件当事方的披露即可满足这一目的。如若向东道国社会公众进行披露，对于资

助方与投资者资助协议的保密性造成完全性冲击，披露成本过高。 

4. 仲裁第三方资助信息披露费用承担以保护东道国经济利益 

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东道国为支撑仲裁程序的顺利进行往往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即

使东道国的诉求最终获得支持，但很大概率无法得到经济上的赔偿或补偿。如果在仲裁中，资助方决议

停止或撤回资助，投资者无法承担巨额仲裁费用，仲裁程序被迫中止甚至终止，此时东道国前期投入的

大量资金无法追回。这种情形使东道国，尤其是为欠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东道国人民面临

愈发沉重的经济负担，阻碍东道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健全仲裁费用制度对于保护东道国经济利益具

有重要意义。 

4.1. 费用担保 

东道国可在仲裁程序中向仲裁庭提出要求投资者提供费用担保的申请，为防止其在胜诉时无法收回

其合理的诉讼费用。在投资仲裁中，第三方资助的介入引发仲裁双方经济风险分配不均的问题，引入费

用担保制度能够有效缓解此问题。投资实践中，第三方资助者是拥有雄厚资金背景的公司企业，但第三

方资助者并非投资仲裁的当事人，即使东道国胜诉，裁决也无法约束资助者，要求其承担败诉所产生的

必要费用。一方面，设置投资者费用担保制度，规定存在第三方资助情形时，投资者应当提供费用担保，

保障东道国在取得有利裁决结果时相关权益得以实现，弥补因仲裁耗费的损失，切实维护东道国的正当

利益。另一方面，设置费用担保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抑制因第三方资助兴起带来的投资滥诉问题，

避免东道国仲裁缠身。要求投资者提供费用担保，担保费用在相当程度上会转嫁给资助者，使得资助者

所需投入的资助成本增加，出于逐利的需要，资助者前期在对投资案件进行风险评估时，会更小心谨慎，

作出更有把握的出资决定，从而在进入仲裁程序之前过滤掉一些仲裁意义极小的仲裁案件。 
费用担保通常以临时措施的形式出现。为克制投资者草率地发起仲裁、保障仲裁程序的顺利进行、

避免因东道国胜诉权利落空对国际投资仲裁程序的权威性造成冲击，仲裁庭应当对费用担保制度的操作

 

 

8香港《仲裁条例》第 98U (3)条、第 98V (3)条；新加坡《2015 年法律职业行为规则》第 49A (1)条。 
9《透明度规则》第 2、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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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具体规定。仲裁规则应当授予仲裁庭要求投资者提供费用担保的权力。仲裁庭在评估费用担保

申请时，应当考虑第三方资助因素。《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第 34 条、第 35 条将存在第三方

资助作为仲裁庭调整仲裁费用分摊份额和要求当事人承担律师费和其他费用的参考依据。HKIAC《机构

仲裁规则》第 24 条也明确了仲裁庭可自主裁决当事人是否需要提供费用担保。伦敦国际仲裁法院《仲裁

规则》第 25 条明确赋予了仲裁庭要求提供费用担保的权力。第三方资助介入投资仲裁是仲裁庭判断投资

者是否应当提供费用担保的原因之一，而非唯一。除此之外，仲裁庭还需考察案件的是否曲直、投资者

的经济状况以及是否存在无法执行的风险等情况。 

4.2. 费用分摊 

国际投资仲裁的费用很高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共识，根据 OECD 的统计显示，国际投资仲裁案件费用

的平均花费在 1100 万美元以上。在仲裁实践中仲裁庭对于必要费用和开支分摊的通行做法主要包括三种

费用分配方式：第一种是当事人双方各自承担其参加仲裁程序之开支(Pay Your Own)的原则，不产生费用

分配问题。第二种是根据争议事项最终裁决结果分摊仲裁费用，由败诉方向胜诉方支付仲裁费用(Costs 
Follow the Event)的原则。第三种是以影响因素作为裁决依据的相对成功(Relative Success)原则，费用应根

据各方在仲裁中主张的相对成功来分配[15]。仲裁实践中，更偏向于适用相对成功原则。在投资仲裁实践

中，投资者付出的仲裁成本较小，赢得仲裁，其可获取来自东道国的仲裁赔偿；输掉仲裁，根据资助协

议通常不必返还资助费用。而东道国无论胜诉败诉，都将承担相应费用。从公平原则出发，仲裁双方在

费用负担层面出于一种极不公平的地位，尤其是当投资者败诉，东道国无法实现裁决利益。在第三方资

助案件中，若投资者败诉，仲裁庭可对资助者下达支付仲裁费用的裁决。理论上，仲裁庭的管辖权仅及

于仲裁的双方，对当事方以外的第三方资助者无约束力，但资助者已经实际参与到仲裁中，与案件实体

和程序都高度紧密，其实际上相当于仲裁中的当事人，也应当承担裁决的不利费用，通过对资助者下达

支付令要求其承担一定仲裁费用，可为东道国实现仲裁利益提供保障。 

5. 仲裁第三方资助信息披露仲裁员独立以保护东道国公正利益 

5.1. 仲裁员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主体 

为确保仲裁员的独立性，大量仲裁规则都列举了仲裁员的披露义务。10根据《ICSID 公约》规定，只

要出具充分证据证明其与争议事项存在利益关联，当事方可就仲裁员回避事项提出申请，且仲裁员负有

主动披露义务，披露的客体包括客观上可能让人产生合理怀疑的所有情形。但是，公约仅就披露的路径

作出规定，对于何种信息应当披露，何种信息可免于披露等内容仍处于缺乏相应规定的状态[16]。有必要

明确当存在第三方资助时，仲裁员应当主动披露与资助者存在可能影响裁决公正的任何关系。明确投资

者作为披露的第一义务人后，仲裁员可就特定范围内的特殊关系展开披露。仲裁员在知悉资助者的基本

身份信息后，应当立即就可能引起合理怀疑的任何情形向仲裁庭及当事人进行披露，以确保当事人拥有

充足时间重新选任仲裁员。在确定仲裁员与资助者的关系后，可参照国际律师协会新修订的《国际仲裁

利益冲突指引》(以下简称《IBA 指引》)，根据二者之间利益关系的相关程度确定披露标准。仲裁员与资

助者具有直接关系或对裁决结果有直接利益时，可参考《IBA 指引》“红色清单”的披露义务 11，即仲

裁员必须向仲裁庭和仲裁当事人披露。这种直接利益关系的具体情形包括，仲裁员曾就争议为一方当事

 

 

10国际仲裁院(ICC)的仲裁规则第 11 条第 2 款规定：“在任命或确认其任命前仲裁员候选人应签署一份独立声明，向秘书处书面披

露在当事人看来可能影响仲裁员独立性的任何事实或情况，秘书处应将此信息书面通知各当事人并规定期限要求他们予以评论。”

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 的仲裁规则第 5 条第 3 款规定：“如果发生足以影响其公正与独立的情况，仲裁员应立即将这种情况告知仲

裁院及当事人各方。”国际争议解决中心(ICDR)的仲裁规则第 5 条第 2 款规定：“在接受任命之前仲裁员应该合理地检查是否存

在让他人合理怀疑其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形，仲裁员应当披露任何可能造成不公或让当事人无法追求其合理诉求的情形。” 
11本文所讨论的“红色清单”仅指“可弃权的红色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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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其关联公司提供过法律服务、仲裁员直接或间接地持有一方当事人或其关联公司的股份等重大利益

冲突情形[17]。当仲裁员与资助者具有间接利益关系时，可参考《IBA 指引》“橙色清单”的披露义务，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由仲裁庭判断此种利益关系是否具有现实危险性作出是否需要回避的决定。

对于间接利益关系的判断，主要着眼于仲裁员是否先前服务过资助方，如仲裁员近年来 12 曾担任当事人

或其关联公司的法律顾问、仲裁员近年来曾多次被一方当事人或其关联公司指定为仲裁员等可能引起独

立公正性怀疑的具体情形。在存在间接利益的情形中，仲裁员表与资助者的直接利益关联似乎已结束，

但间接利益关联依旧是产生影响裁决公正的潜在因素，仍有披露必要。 

5.2. 仲裁机构作为信息披露审查主体 

因第三方资助介入使各方利益产生冲突这一问题，现有国际仲裁规则并没有具体可操作性的规定，

当纠纷诉诸仲裁时，仲裁机构应当积极履行审查监督义务[18]。在接收到有关资助者的身份信息后，仲裁

机构应立即开展审查工作，及时指出可能会影响仲裁员独立性的利益冲突，不得将与之有关的信息予以

公开。在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规则中，对于利益冲突审查作出了规定，即国际商

会秘书长无权处理回避申请，对不符资格的仲裁员的回避申请转交给仲裁委员会或行政理事会主席；在

ICSID 规则中审查仲裁员资格是否合格，主要涉及仲裁员自身品质及专业能力方面，而对于利益冲突问

题无明确规定。对于第三方资助仲裁中，仲裁机构的审查义务可借鉴上述规则，仲裁机构通过审查当事

方披露的有关信息。一经审查，发现仲裁员的利益冲突情形确实落入到应予回避的情形中，应当及时取

消仲裁资格并告知理由，通知当事人另择仲裁员。这样一来能够提高双方当事人及资助者对仲裁员开展

尽职调查的意识，确保仲裁员的公正独立性。程序在一开始必然将会提高双方仲裁成本，但从长远来看，

若经事后审查发现仲裁员确因利益冲突而丧失仲裁资格，致使面临最终裁决结果不被认可这一更大成本，

显然更具合理性。 

6. 结语 

加强对国际投资仲裁中第三方资助信息披露对管理，构建以投资者披露为主、以仲裁员披露为辅，

明确披露的时间和范围，以确保仲裁机构及案件当事方能够及时获取相关披露信息从而做出适当调整。

在仲裁程序进行中，通过引入费用担保及费用分摊机制，明确适用标准，并赋予仲裁庭一定程度的自由

裁量权以灵活应对不同案件情形。通过进一步科学规制第三方资助参与国际投资仲裁的行为，才能缓解

其引发的利益不均衡及滥诉现象，实现投资争端有效解决，从而顺应第三方资助国际投资仲裁这个快速

发展的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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